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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埃及妇女权利

中心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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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埃及妇女权利状况 
 

 在过去四年里，埃及妇女的地位一直处在波动中。 

 回首革命前的 2010 年，我们看到当时妇女参与政治和妇女在议会有适当代

表有了一线希望。2010 年议会选举采用配额制，首次有 65 名女议员进入议会，

即 2010 年议会中有 12%议员为妇女。然而，就在选举结束后不久，2011 年 1 月

25 日的革命席卷全国，配额制随即被废除。2011 年的议会选举是在妇女参与政

治生活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举行的。每份选举名单上至少有一名妇女（名单上未说

明其职务），符合议会法律，但结果是，女候选人参加竞选被视为一项法律强制

规定，而不是需要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信念。事实证明，在 2011 年选举中

妇女实际上被提名，是部分政治力量鼓吹埃及社会排斥提名妇女代表这一观点的

虚妄之言：在 2011 年选举中，除首都开罗以外，在上埃及省、埃及保守派南方，

妇女的候选情况也取得一些进步。但是，即使取得了这些进步，2011 年议会中的

女代表所占比例并未超过 2%。 

 在过去四年里，公共和私人领域发生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也在上升，以蓄意

对参加 2011革命周年庆典的妇女实施性骚扰和攻击女性政治活动家为最甚。2011

年革命后，埃及的妇女权利法也受到抨击，特别是其个人地位权利，有断言称这

些法律可追溯到穆巴拉克的旧政权。 

 政治和公民权利：在过去三年里，妇女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取得了进步。实际

上，2010 年选举被视为妇女参与议会生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在关于人民

议会的第 38/1972 号法律修正之后，采用了配额制。修正案要求对选区进行划分，

以在混合选举制中额外设立 64 个女性候选人席位：共计 456 名女候选人参与选

举，其中 380 人列入政党名单，76 人为独立候选人。结果，有 64 名妇女选入议

会，即 2010 年议员中有 12%为女性，为 1956 年女性赢得作为选举候选人的政治

权利以来最多的一次。 

 革命之后，由于关于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构成的立法废除了妇女配额，2011

年选举是在妇女政治参与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规定每份政党名单上至

少要有一名妇女。这与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很多要求背道而

驰。尽管有这些要求，但新立法并未根据《宪法宣言》在政党名单的最高层为妇

女分配具体职位。但是，即便如此、妇女参与缺乏保障，以及在这样一个动荡时

期妇女遇到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但相当数量的埃及妇女依然行使自己参加选举

的权利——三轮选举中参加人民议会选举的女候选人共有 984 人，是妇女参与更

有保障的之前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两倍：其中 351 人为独立候选人，633 人列入

政党名单。但由于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缺乏真正保障，政党名单中获得席位的

妇女仅有 9 人，作为独立候选人的妇女全部落选。两名妇女选入议会，由此，在

508 名人民议会议员中，女性代表为 11 人，虽然妇女在埃及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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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参与修正宪法 

 在过去三年里，埃及发生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在 2011 年 1 月 25 日推翻了

穆巴拉克政权，第二次是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推翻了穆尔西总统。此后，《宪法》

经过两次修正：一次是在 2011 年，另一次是在 2013/2014 年。但是，这两次修宪

过程都将妇女排除在外。2011 年，妇女代表在穆斯林兄弟会占优势的制宪会议中

所占比例只有 7%，2013 年在 50 人委员会中仅占 10%，鉴于妇女参加过 2013 年

6 月 30 日革命，抗议穆斯林兄弟会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该比例只

增加了 3%，情况令人震惊。 

 除第 10 和第 61 条外，《2012 年宪法》未提及妇女。第 10 条涉及国家保障母

幼服务、调和妇女家务与工作职责。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埃及，妇女的经济和社

会权利在过去三年里大起大落。2011 年，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工作在埃及各部委全

面停止，使埃及妇女边缘化问题扩大，给女工带来更大压力。 

 2011 年革命之后，妇女权利也受到猛烈攻击，最为露骨的是叫嚣修改个人状

态法、关于儿童监护和探视权的法律以及关于由女方提出离婚的法律，理由是这

些法律是第一夫人苏珊·穆巴拉克的法律，玷污了埃及的家庭价值观，导致离婚

率升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3 年性别差距指数报告》，埃及妇女受教育情况在

136 个国家中排在第 108 位，妇女教育问题恶化。 

 在过去三年里，埃及妇女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根据 2010 年世界经济论

坛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报告，在 134 个国家中，埃及妇女在经济参与和获取机会

方面排在第 121 位。2013 年，埃及在机会利用率和经济参与方面在 136 个国家中

排在第 125 位，情况更加糟糕。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在过去三年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也在增加。在穆尔西

总统执政时，削弱妇女权利的托词便不在少数。例如，某女性总统顾问声称切割

女性生殖器官为伊斯兰信仰的一部分是对其自身知识和经历的一种否定；协商会

议人权委员会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讨论以及某代表呼吁在埃及推行这种做

法以实现男女平等，尽管这种做法受到伊斯兰学者和医生的摒弃。 

 2013 年 6 月 30 日穆尔西总统被罢免后，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示威游行中妇女

还被用来充当人盾。 

建议 

 政治方面 

 强调选举制度的必要性，确保在每个民选议会中妇女代表不低于 35%

（无论通过名单制还是个人制选举），保证妇女享有公平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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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妇女在政党中的权能，但不只是在委员会或秘书处中。各政党应当

采取行动，确保妇女在党内各级真正、有效地参与。各政党有义务推举

来自民选议会成员中不低于 35%的妇女为候选人。 

 法律方面 

 消除一切保护对妇女暴力行为和歧视的法律。 

 加强对各种形式暴力犯罪的制裁，特别是对强奸、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

制裁。 

 


